
臺北市校園單一身份驗證帳號 - 校園親子綁定 

親愛的家長您好： 

教育局鼓勵家長至校務行政系統進行親子關係綁定，申請臺北市校園單一身份驗證帳號，即可享

有臺北市親師生校園學習及生活之 E化服務，第一波先使用臺北市校園繳費系統。親子綁定申請在

同一個學制內只需要申請一次，109 學年度對三個年級全面調查，110 學年度起將僅針對新生做調

查。親子綁定流程如下： 

一、申請書：開學第一週由註冊組印製並發放至各班。若申請單遺失，可至本校首頁「最新消息」，

親子綁定相關公告內下載。 

※ 本申請表屬於全面普查，無論是否要申請綁定，都需要家長簽名、認證。 

二、連結網址：本校首頁 https://www.csghs.tp.edu.tw/ 下方「常用連結」中，點選「校務行政系統」 

三、 行政區及校名：行政區︰中山；學校名稱︰市立中山女中 

四、 登入系統：右方登入身分別，請選擇「家長」。帳號：P+學號、預設密碼：學生身分證字號。 

※ 第一次登入會要求更改密碼。 

※ 如忘記密碼，請洽本校資訊組或系統師 (02)2507-3148 #282、283 

五、 親子綁定：請點選右上方「親子綁定」。 

六、 確認學生相關資訊：確認並填寫親子關係綁定相關資料後送出。 

七、 申辦親子帳號：確認完成後，點選「申辦親子帳號」，詳閱官方資料後，請勾選同意或不同意、

申辦帳號或無意參加。 

八、 選擇綁定身分：選擇綁定人員身分別，並填寫綁定資料，確定申請資料無誤後【確認送出】。填

完審核通過後由「校務行政系統」以 email 通知。 

※ 初次申請 (109學年度全校、110學年度始高一)：由導師進行審核。 

   請務必於 109.9.7 (一) 前將申請表交給班長彙整後交由導師上線認證。 

※ 更改申請 (第一次選擇不申請或已申請者變更申請內容) 請將申請表送至教務處註冊組。 

九、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證：請家長使用上述校務系統親子關係綁定填寫之 Email 信箱作為帳號，

登入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證服務平台 (https://ldap.tp.edu.tw)。 

※ Email 為登入帳號，請家長於校務行政系統填寫時，務必再次確認填寫內容之正確性，並做紀

錄。 

十、其他相關訊息或臺北市教育局宣導資訊，請洽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親子綁定相關公告查詢。 

 

本校相關洽詢單位： 

校務行政系統親子綁定申請 

免學費與學雜費減免申請 
註冊組 2507-3148#224 

校務行政系統帳號密碼問題 

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證、帳號問題 
資訊組、系管師 2507-3148#282、283 

臺北市校園繳費系統、繳費問題 出納組 2507-3148#242 

  

https://www.csghs.tp.edu.tw/
https://ldap.tp.edu.tw/


臺北市教育局校務行政系統親子帳號綁定申請書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供親師生智慧校園生活 E化服務，109年 9月將全面推

廣線上繳交學雜費，鼓勵家長申請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證親子帳號，即可於臺北市校園繳費系統查

詢繳費單，後續搭配悠遊付 APP，更可推播學雜費繳款資訊以即時繳費，或採用 Pay.Taipei、信用卡

等多元管道繳費，亦可自行列印繳費單至銀行櫃檯繳費或以載具出示繳費條碼至超商繳款，明年 3

月親師生學習整合平臺上線，將陸續提供線上請假、到離校資訊、校園公布欄、班級通知訊息推播等

個人化服務。 

為提供數位服務需蒐集相關個人資料，登入校務行政系統後請務必詳閱「臺北市校務行政系統親

子關係綁定」相關資料，確認同意後再送交申請資料。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學號:       

□本人同意提供本申請書所需個資以立即享有臺北市校園繳費系統及本局

未來規劃臺北市親師生校園學習及生活之 E化服務。 

□本人不同意提供本申請書所需個資，且知悉未提供相關資料將無法獲得

臺北市校園繳費系統及本局未來規劃臺北市親師生校園學習及生活之 E

化服務。 

 

 學生法定代理人 (家長一)： 

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繫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法定代理人 (家長二)： 

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繫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繫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親子帳號綁定，請繳交足以辦識親子關係的證明資料，例如：戶口名簿、含詳事記事

的戶籍謄本…等。 

 備註：依民法第 1089 條第 1項及第 1091條規定，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

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或需由監護人同意。 


